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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情天/文

“去年一月份，我向李某购买房屋，支付房款后房子也过户到我的名下，约定了去年五月份就交房，但是李某却一直不肯从房屋中搬出去，到现在都快一年

了，我真的是没有办法了。”王某来到平湖法院时，面对案件承办法官如是说。原来，王某与李某因房屋买卖产生了纠纷，王某诉至法院要求判决李某交付房屋

并支付违约金。

房款已收、过户已办 卖家却拒绝交付房屋

诚心买房，满心欢喜等待入住
2017 年 1 月，王某为了工作和生活之便，与

李某通过中介签订了《房屋转让合同》，约定以 70

万元的价格购买李某所有的位于城区的一套房

屋，同时还约定了付款方式和交付房屋时间。合

同签订当天，王某按约支付了25万元。

2017 年 2 月，在不动产登记中心，李某将房

屋及车库过户登记至王某名下。过户后，王某通

过银行抵押贷款由银行直接转账 44 万元给李

某。至此，王某只剩下 1 万元未付，该笔款项双方

约定了在交付房屋之日即 5 月 1 日再给付。看着

日历，离约定交房的日子也不远了，王某便满心欢

喜等待着入住。

撒泼威胁，卖家拒绝交付房屋
2017年5月1日，到了约定交付房屋的日子，

令王某想不到的是，李某竟明确表示不搬了。王

某随后多次找李某协商未果，无奈的王某只能诉

至法院。在法庭上，李某情绪失控，言辞嚣张，开

庭时冲出座位席，辱骂律师，她以无其他住处等理

由拒绝从房屋内搬出，并明确表示如果王某还是

想要房屋，得额外支付20万元才愿意交付。

庭审结束后，李某多次来到法院反映情况，期

间情绪激动并威胁法官人身安全。面对此般要

求，王某认为，当时买卖房屋是双方自愿的，李某

应按约搬离，李某是因为最近楼市价格上涨才提

出加钱的无理要求。

查明事实，判决限期交付房屋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和李某签订的《房屋转

让合同》，是双方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法律规定，

合法有效，双方均应按约履行各自的义务。王某

按约已支付了69万元购房款，李某虽已按约将房

屋产权过户给了王某，但未能按约交付房屋，构成

违约，应承担违约责任。李某要求王某再支付 20

万元才能交付房屋的主张，属无理，法院不予支

持。最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法院判决李某于判

决生效后三十日内交付房屋及车库，并支付相应

的违约金。

日前，桐乡有个未婚妈妈刘某将刚生下来的

儿子扔进垃圾桶，被判决有期徒刑四年六个月。

目前，刘某正在浙江省女子监狱服刑。刘某的儿

子转眼也已经一岁多了，一直生活在福利院里。

从法律上来说，刘某还是孩子的监护人，如果

不撤销掉刘某的监护权，孩子没办法落户，办理入

托入学等一系列手续，也无法将孩子送养。

从孩子利益出发，2018 年 3 月，桐乡市民政

局向法院提出，申请撤销刘某的监护人资格。日

前，法官在浙江省女子监狱，不公开开庭审理了此

案。

庭上，刘某一直很平静。她也表示希望孩子

今后能在一个完整的家庭健康长大。

因为刘某的犯罪情节相当恶劣，在寒冬腊月，

她将刚出生的孩子光着身子装进垃圾袋，打结后

扔到垃圾箱中，导致孩子处于面临死亡和严重伤

害的危险，犯故意杀人罪（未遂），判处有期徒刑四

年六个月，她的行为符合相关法律规定的可以判

决撤销其监护人资格的情形，且刘某在服刑期间，

客观上也没有能力、没有条件行使监护的职责。

所以法院最终判决依法撤销刘某作为他儿子监护

人的资格。

在撤销刘某的监护人资格后，孩子作为未成

年人，必然需要有监护人抚养、照顾、保护他。亲

生父亲找不到，母亲的监护权又被撤销，那么孩子

接下来由谁来抚养呢？

刘某的父母亲在刘某六七岁的时候就离异

了，民政局的代理律师在庭前走访了刘某的父母

亲及所在村委，得知刘某的父亲至今单身，收入只

够自己生活开销，没有经济能力也不愿抚养孩子；

刘某的母亲改嫁后，丈夫因交通事故瘫痪在床，现

在一家靠收取微薄的房租支撑，她还有婆婆和刘

某 8 岁的大女儿需要照顾，也没有能力抚养孩子，

放弃了孩子的监护权。

在这种情况下，根据法律规定，人民法院应当

指定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由其所属的儿童福利

机构收留抚养。桐乡法院判决，指定桐乡市民政

局作为刘某儿子的监护人。

法官表示，根据法律规定，撤销刘某的监护人

资格之后，要一年以后，民政部门才能够送养孩

子，法院、检察院、民政部门大家共同努力，希望争

分夺秒地把这个事情早点落实下来，把孩子早点

送养出去，尽量减少对孩子的负面影响。但愿这

个命运曲折的孩子今后的日子能够顺顺利利。

童法/文

初生婴儿被扔垃圾桶 剥夺狠心妈妈监护权

为践行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努力实现“最

多跑一次”改革“优化服务”精神，平湖市公安局新

仓派出所坚持以信息化引领、大数据驱动、服务型

升级为抓手，努力在网格+服务、一窗受理平台、

综合延伸点等举措上实现新突破，继续“跑”出平

湖公安新速度。

日前,新仓派出所户籍窗口又新增一台计算

机及一台打印机提供给前来办事的群众使用。

周先生来到户籍窗口，为刚出生的儿子办理落

户。在工作人员的指引下，正坐在计算机前查

询“国内出生登记办理服务指南”，并自行打印

填写了出生登记受理审批表，省去了较长的排

队等候时间。“现在落户太方便了，即来即办即

走。以前办个户籍信息变更都要带着材料跑几

趟，现在都不用折腾了。”周先生还说道，就在

前几日，隔壁邻居唐大伯儿子通过村网格群替

父亲预约办理了上门补办身份证，他只是在群

里@了户籍民警殷英，隔天工作人员就上门为

唐大伯采集了人像及指纹信息，非常便捷。“这

是我们本该做的，能给群众带来便利我们也非

常高兴。”殷英说。

自浙江“最多跑一次”改革服务开始后，新仓

派出所以群众和企业需求为导向，不断推出个性

化、亲情化、多样化服务。现已在村（社区）网格群

内为群众答疑解难 2520 人次，网上办事 790 余人

次，并计划年内再减少群众跑腿事项20%，真正把

公安户籍窗口服务“移”到群众家门口。

陆斌/文

平湖户籍小窗口做足便民大举措


